
信息披露

2025/6/10

星期二

B003

Disclosure

股票代码：002379� 股票简称：宏创控股 公告编号：2025－033

山东宏创铝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一）本次股东大会无新增、修改、否决议案的情况；

（二）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一）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6月9日（星期一）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6月9日

（1）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6月9日上午9：15至9:25,9:

30至11：30，下午13：00至15：00；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6月9日上午9：15至2025年

6月9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山东省滨州市博兴县经济开发区新博路以东、三号干渠桥以北。

（三）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四）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杨丛森先生

（五）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六）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表决程序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会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行

政法规、 部门规章、 规范性文件及 《山东宏创铝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 “《公司章

程》” ）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有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410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511,202,06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4.9854％。

（1）现场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5人，代表股份272,761,33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24.0028％。

（2）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405人，代表股份238,440,72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9826％。

（3）参加投票的中小股东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参加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409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250,

105,46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0091％。

中小股东是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

的其他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和见证律师参加了本次会议。 公司聘请的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律

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三、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条件的议案》；

关联股东山东宏桥新型材料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同意249,563,9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835％；反对384,6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38％；弃权156,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27％。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249,563,9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7835％；反对384,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38％；弃权

156,9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27％。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该项议案

表决通过。

2、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

2.01本次交易的整体方案

关联股东山东宏桥新型材料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同意249,459,0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415％；反对466,0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63％；弃权180,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21％。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249,459,0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7415％；反对466,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63％；弃权

180,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721％。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该事项表

决通过。

2.02交易标的和交易对方

关联股东山东宏桥新型材料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同意249,459,0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415％；反对466,0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63％；弃权180,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21％。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249,459,0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7415％；反对466,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63％；弃权

180,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721％。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该事项表

决通过。

2.03交易价格、定价依据及支付方式

关联股东山东宏桥新型材料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同意249,442,1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348％；反对482,9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31％；弃权180,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21％。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249,442,1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7348％；反对482,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31％；弃权

180,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721％。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该事项表

决通过。

2.04发行股份的种类、面值及上市地点

关联股东山东宏桥新型材料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同意249,459,0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415％；反对466,0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63％；弃权180,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21％。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249,459,0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7415％；反对466,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63％；弃权

180,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721％。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该事项表

决通过。

2.05发行股份的定价依据、定价基准日和发行价格

关联股东山东宏桥新型材料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同意249,261,6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626％；反对655,4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20％；弃权188,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1,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53％。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249,261,6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6626％；反对655,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20％；弃权

188,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753％。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该事项表

决通过。

2.06发行数量

关联股东山东宏桥新型材料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同意249,240,7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543％；反对554,8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18％；弃权309,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3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249,240,7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6543％；反对554,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18％；弃权

309,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1239％。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该事项表

决通过。

2.07锁定期

关联股东山东宏桥新型材料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同意249,459,6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418％；反对465,4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61％；弃权180,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21％。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249,459,6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7418％；反对465,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61％；弃权

180,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721％。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该事项表

决通过。

2.08过渡期损益安排

关联股东山东宏桥新型材料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同意249,428,6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294％；反对495,8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82％；弃权18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4,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24％。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249,428,6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7294％；反对495,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82％；弃权

18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4,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724％。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该事项表

决通过。

2.09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关联股东山东宏桥新型材料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同意249,456,0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404％；反对467,8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70％；弃权181,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26％。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249,456,0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7404％；反对467,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70％；弃权

181,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26％。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该事项表

决通过。

2.10标的资产办理权属转移的合同义务和违约责任

关联股东山东宏桥新型材料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同意249,457,8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411％；反对466,2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64％；弃权181,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4,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25％。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249,457,8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7411％；反对466,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64％；弃权

181,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4,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725％。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该事项表

决通过。

2.11决议有效期

关联股东山东宏桥新型材料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同意249,457,8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411％；反对465,4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61％；弃权182,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4,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28％。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249,457,8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7411％；反对465,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61％；弃权

182,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728％。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该事项表

决通过。

3、审议通过了《关于〈山东宏创铝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

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关联股东山东宏桥新型材料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同意249,542,3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749％；反对385,2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40％；弃权177,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11％。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249,542,3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7749％；反对385,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40％；弃权

177,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711％。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该项议案

表决通过。

4、审议通过了《关于签署附生效条件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的议案》；

关联股东山东宏桥新型材料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同意249,542,3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749％；反对384,6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38％；弃权178,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14％。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249,542,3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7749％；反对384,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38％；弃权

178,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14％。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该项议案

表决通过。

5、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联股东山东宏桥新型材料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同意249,542,3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749％；反对384,0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35％；弃权179,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16％。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249,542,3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7749％；反对38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35％；弃权

179,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16％。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该项议案

表决通过。

6、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但不构成重组上市的议案》；

关联股东山东宏桥新型材料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同意249,532,1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708％；反对394,8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79％；弃权178,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14％。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249,532,1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7708％；反对394,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79％；弃权

178,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14％。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该项议案

表决通过。

7、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上市公司筹划和实施重大资产

重组的监管要求〉第四条规定的议案》；

关联股东山东宏桥新型材料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同意249,542,3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749％；反对384,6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38％；弃权178,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14％。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249,542,3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7749％；反对384,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38％；弃权

178,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14％。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该项议案

表决通过。

8、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四十三条和

第四十四条规定的议案》；

关联股东山东宏桥新型材料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同意249,542,3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749％；反对384,6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38％；弃权178,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14％。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249,542,3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7749％；反对384,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38％；弃权

178,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14％。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该项议案

表决通过。

9、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交易相关主体不存在〈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上市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相关股票异常交易监管〉第十二条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8号一一重大资

产重组〉第三十条情形的议案》；

关联股东山东宏桥新型材料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同意249,540,5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741％；反对384,6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38％；弃权180,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21％。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249,540,5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7741％；反对384,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38％；弃权

180,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721％。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该项议案

表决通过。

10、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不存在〈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第十一条规定的不得向特

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情形的议案》；

关联股东山东宏桥新型材料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同意249,542,3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749％；反对384,6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38％；弃权178,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14％。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249,542,3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7749％；反对384,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38％；弃权

178,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14％。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该项议案

表决通过。

11、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交易前12个月内购买、出售资产情况的议案》；

关联股东山东宏桥新型材料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同意249,542,3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749％；反对384,6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38％；弃权178,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14％。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249,542,3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7749％；反对384,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38％；弃权

178,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14％。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该项议案

表决通过。

12、审议通过了《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

以及评估定价的公允性的议案》；

关联股东山东宏桥新型材料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同意249,542,3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749％；反对384,6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38％；弃权178,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14％。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249,542,3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7749％；反对384,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38％；弃权

178,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14％。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该项议案

表决通过。

13、审议通过了《关于批准本次交易相关审计报告、资产评估报告及备考审阅报告的议案》；

关联股东山东宏桥新型材料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同意249,542,3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749％；反对384,6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38％；弃权178,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14％。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249,542,3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7749％；反对384,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38％；弃权

178,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14％。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该项议案

表决通过。

14、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交易摊薄即期回报的影响及采取填补措施的议案》；

关联股东山东宏桥新型材料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同意249,542,3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749％；反对384,6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38％；弃权178,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14％。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249,542,3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7749％；反对384,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38％；弃权

178,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14％。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该项议案

表决通过。

15、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交易信息公布前公司股票价格波动情况的议案》；

关联股东山东宏桥新型材料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同意249,542,3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749％；反对384,6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38％；弃权178,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14％。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249,542,3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7749％；反对384,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38％；弃权

178,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14％。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该项议案

表决通过。

16、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交易采取的保密措施及保密制度的议案》；

关联股东山东宏桥新型材料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同意249,541,9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747％；反对384,6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38％；弃权178,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15％。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249,541,9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7747％；反对384,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38％；弃权

178,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15％。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该项议案

表决通过。

17、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批准山东魏桥铝电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免于以要约方式

增持公司股份的议案》；

关联股东山东宏桥新型材料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同意249,542,3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749％；反对384,6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38％；弃权178,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14％。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249,542,3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7749％；反对384,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38％；弃权

178,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14％。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该项议案

表决通过。

18、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5-2027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关联股东山东宏桥新型材料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同意249,542,3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749％；反对384,6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38％；弃权178,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14％。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249,542,3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7749％；反对384,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38％；弃权

178,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14％。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该项议案

表决通过。

19、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交易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合规性及提交法律文件有效性的议案》；

关联股东山东宏桥新型材料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同意249,542,3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749％；反对384,6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38％；弃权178,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14％。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249,542,3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7749％；反对384,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38％；弃权

178,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14％。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该项议案

表决通过。

20、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交易是否存在直接或间接有偿聘请其他第三方机构或个人的议案》；

关联股东山东宏桥新型材料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同意249,542,3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749％；反对384,6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38％；弃权178,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14％。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249,542,3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7749％；反对384,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38％；弃权

178,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14％。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该项议案

表决通过。

21、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办理本次交易相关事宜的议案》；

关联股东山东宏桥新型材料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同意249,542,3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749％；反对384,6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38％；弃权178,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14％。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249,542,3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7749％；反对384,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38％；弃权

178,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14％。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该项议案

表决通过。

22、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同意508,908,66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514％；反对384,6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52％；弃权1,908,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8,

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734％。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247,812,0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0830％；反对384,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38％；弃权

1,908,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8,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7632％。

四、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由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高霞、郑钰莹律师现场方式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

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

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2、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山东宏创铝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山东宏创铝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六月十日

证券代码：000800 证券简称：一汽解放 公告编号：2025-050

一汽解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一汽解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涉及激励对象30名，回购

注销的限制性股票数量共计1,090,201股，占回购注销前公司总股本的0.0221%。

2、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上述限制性股票

的回购注销手续。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4,922,371,176股减少至4,921,280,975股。

3、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事宜符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公司章程、《一汽解放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等的相关规

定。

公司已于2025年3月28日分别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和第十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 《关于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的第三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未成就暨回购注销

部分限制性股票及调整回购价格的议案》。 2025年4月18日，该议案获得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同意回购注销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1,090,201股。 公司董事会按照《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草案）》的规定办理完成回购注销的相关事宜。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简述

（一）2020年11月13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一汽解放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一汽解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一汽解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管理办法〉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就激励计

划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同日，第九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一汽解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一汽解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一汽解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管理办法〉的议案》。

（二）2020年12月24日，公司收到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转发的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 “国务院国资委” ）《关于一汽解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批复》（国资考分

[2020]644号），国务院国资委原则同意公司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三）2020年12月24日至2021年1月3日，公司将本激励计划首批拟激励对象的姓名和职务在公司内部

办公自动化平台（OA）进行了公示，公示期内，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任何人对拟激励对象名单提出的异议。公

司于2021年1月6日披露了 《一汽解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关于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期首批

激励对象人员名单的核查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

（四）2021年1月11日，公司召开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一汽解放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一汽解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一汽解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管理办法〉的

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

（五）2021年1月15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第一期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首批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数量的议案》《关于向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首次授予

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同日，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并发表了关于调整第一期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批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数量的核查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六）2021年2月1日，公司披露了《关于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登记完成的公告》，本激

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人数合计319人，授予数量4098.77万股，授予价格7.54元/股。 授予的限制性股

票上市日为2021年2月5日。

（七）2021年12月9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和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回购注销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

意见。

（八）2022年1月6日，公司披露了《关于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

成的公告》，本激励计划预留部分授予限制性股票人数合计33人，授予数量372.16万股，授予价格6.38元/

股。 授予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日为2022年1月10日。

（九）2022年1月17日，公司披露了《关于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的公告》。

（十）2022年8月29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和第九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

独立意见。 2022年9月16日，该议案获得公司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022年11月14日，公司

披露了《关于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的公告》。

（十一）2022年10月28日， 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和第九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

意的独立意见。 2022年11月18日，该议案获得公司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023年1月17日，

公司披露了《关于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的公告》。

（十二）2022年12月15日， 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和第九届监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

的独立意见。 2023年3月2日，该议案获得公司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023年4月28日，公司

披露了《关于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的公告》。

（十三）2023年3月31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和第九届监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及预留授予的第

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未成就暨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

立意见。2023年4月24日，该议案获得公司202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023年6月30日，公司披露了《关于

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的公告》。

（十四）2023年4月27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第十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部分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2023年5月15日，公司披

露了《关于部分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十五）2023年8月29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第十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回购注销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

见。 2023年9月28日，该议案获得公司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023年11月29日，公司披露了

《关于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的公告》。

（十六）2023年11月20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和第十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回购注销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

意见。2023年12月6日，该议案获得公司2023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2024年3月28日，公司披露了

《关于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的公告》。

（十七）2024年3月28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第十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 《关于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第三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及预留授予的第二个解

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未成就暨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2024年4月25日， 该议案获得公司

202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024年6月15日，公司披露了《关于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的公告》。

（十八）2025年3月28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和第十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 《关于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的第三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未成就暨回购注销

部分限制性股票及调整回购价格的议案》。 2025年4月18日，该议案获得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原因、数量、价格及资金来源

（一）回购注销原因、数量

1、解除限售条件未成就

根据《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规定，预留授予的第三个解除限售期业绩目标需满足：（1）

2024年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11.70%， 且不低于对标企业75分位值水平；（2）2024年较2019年净

利润增长率不低于61%， 且不低于对标企业75分位值水平；（3）2024年度公司经济增加值不低于30亿元；

（4）2024年公司国内中重卡市场占有率不低于25.1%。

根据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一汽解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二(二四年度审计报告》，公司预

留授予的第三个解除限售期设定的业绩考核目标未成就，公司应对29名激励对象不满足解除限售条件的限

制性股票予以回购注销，预留授予的回购注销数量为1,056,310股。

2、激励对象发生异动情形

公司预留授予的1名激励对象由于担任职工监事，公司应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33,891股。

（二）回购价格及定价依据

根据《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规定，公司整体业绩未满足解锁业绩目标，则当年计划解锁的

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锁，由公司按授予价格与股票市价孰低进行回购注销。激励对象成为独立董事、监事或其

他不能持有公司限制性股票的人员时，其已解锁的限制性股票不作变更，所有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由公司

按授予价格加上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定期存款利率计算的利息进行回购注销。

因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参与了公司 2021年度权益分派（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6.5元）和2023年度权

益分派（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5元），根据《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规定，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

性股票完成股份登记后，若公司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份拆细、配股或缩股、派息等影响

公司股本总额或股票价格事项的，公司应对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做相应的调整。 调整方

法如下：

回购价格调整：

派息

P＝P0-V

其中：P为调整后的每股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P0为调整前的授予价格；V为每股的派息额。经派息调整

后，P仍须大于1。

综上，公司对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进行调整，调整后的授

予价格低于市价，回购价格为：

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P=6.38-0.65-0.15=5.58元/股。

（三）回购注销的资金总额及资金来源

本次回购资金总额为6,100,333.87元（含利息），其中不含利息金额为6,083,321.58元。 回购资金来源

为公司自有资金。

三、本次回购注销后股本结构变动表

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后，公司有限售条件股份减少1,090,201股，公司总股本将由4,922,371,176

股减少至4,921,280,975股，股本结构变动表如下：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数

量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1、有限售条件股份 1,545,253 0.03% -1,090,201 455,052 0.01%

2、无限售条件股份 4,920,825,923 99.97% - 4,920,825,923 99.99%

3、股份总数 4,922,371,176 100.00% -1,090,201 4,921,280,975 100.00%

四、本次回购注销的验资情况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25年5月30日出具了致同验字（2025）第110C000149号《验

资报告》，审验了截至2025年4月21日止减少注册资本及股本的情况。 经审验，截至2025年4月21日止，公司

已向30名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支付股份回购款6,083,321.58元。 因此减少股本人民币1,090,201.00元，减

少资本公积人民币4,993,120.58元。

截至2025年4月21日止，公司变更后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4,921,280,975.00元，股本为人民币4,921,

280,975.00元。

五、备查文件

1、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致同验字（2025）第110C000149号《验资报告》；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一汽解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六月十日

证券代码：601777� � � � � � � � �证券简称：千里科技 公告编号：2025-043

重庆千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持

股5%以上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重庆千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持股5%以上股东重庆江

河汇企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江河汇” ）持有公司股份900,0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9.91%。

● 江河汇本次解除质押271,182,56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6.00%。 本次股份解除质押后，江河汇累

计质押股份402,762,43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8.91%，占其持股比例的44.75%。

公司于2025年6月9日收到持股5%以上股东江河汇通知， 其质押给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两江分行的部分公司股份已于2025年6月6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办理完成股份质押

登记解除手续，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江河汇

本次解除质押股份 271,182,565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30.13%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6.00%

解除质押时间 2025年6月6日

持股数量 900,000,000

持股比例 19.91%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 402,762,431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44.75%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8.91%

江河汇所持有的公司股份质押情况后续如有变动，将根据实际质押情况及时履行告知义务，公司

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重庆千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10日

证券代码：001331� � � � � �证券简称：胜通能源 公告编号：2025-023

胜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并换发营业

执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基本情况

胜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4月24日、2025年5月20日分别召开第三届

董事会第二次会议、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并

办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26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及

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2）。

二、工商变更登记情况

公司于近日完成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及《公司章程》的备案手续，并取得了烟台市行政审批

服务局换发的《营业执照》，具体信息如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681057901272T

公司名称：胜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张伟

注册资本：贰亿捌仟贰佰贰拾肆万元整

成立日期：2012年11月13日

住所：山东省烟台市龙口市经济开发区和平路5000号

经营范围：液化天然气（LNG）经营及进出口业务（有效期限以许可证为准）。 新能源技术推广服

务；燃气器具及配套设备批发零售及租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三、备查文件

《营业执照》

特此公告。

胜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6月10日

证券代码：002545� � �证券简称：东方铁塔 公告编号：2025-025

青岛东方铁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际控制人部分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青岛东方铁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公司实际控制人韩汇如先生的通知，获悉

韩汇如先生将其持有的公司部分股份进行了质押，有关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股份被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股

股东或第一

大股东及其

一致行动人

本次质押

数量（万

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

是否为

限售股

是否为

补充质

押

质押起

始日

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质押用途

韩汇如 是 5,300 9.10 4.26 否 否

2025/6/

6

解除质押登

记手续之日

华夏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苏州

分行

置换原质

押股份

合计 -- 5,300 9.10 4.26 -- -- -- -- -- --

注：上表中如出现合计数与各分项数值总和不符，为四舍五入所致，下同。

（二）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万

股）

持股比例

(%)

本次质押前质

押股份数量

（万股）

本次质押后质

押股份数量

（万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

已质押股份

情况

未质押股份

情况

已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占已质

押股份

比例

未质押

股份限

售和冻

结数量

占未质

押股份

比例

韩汇如 58,264.4964 46.83 16,280.00 21,580.00 37.04 17.35 0 0 0 0

合计 58,264.4964 46.83 16,280.00 21,580.00 37.04 17.35 0 0 0 0

二、其他说明

1．公司实际控制人韩汇如先生资信状况良好，具备相应的资金偿还能力，其质押的股份目前不存在平

仓风险或被强制过户风险，质押风险在可控范围内，上述质押行为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变更；

2．公司将持续关注实际控制人的股份质押情况，并按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1．股份质押登记证明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提供的质押资料

特此公告。

青岛东方铁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6月10日

证券代码：001389 证券简称：广合科技 公告编号：2025-035

广州广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广州广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于2025年6

月9日在公司二楼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的方式举行，会议通知于2025年6月6日以通讯方式发出。 会议应

到董事7人，实到董事7人。

会议由董事长肖红星先生主持，公司全体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

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各位董事认真审议，会议形成了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公司〈利益冲突管理制度（草案）〉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本议案经董事会表决，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

2、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所持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制度（草案）〉的议

案》

具体内容详见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本议案经董事会表决，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

3、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第二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战略与ESG委员会委员：肖红星先生、曾红女士、李莹女士。 主任委员：肖红星先生。

审计委员会委员：陈丽梅女士、李莹女士、刘锦婵女士。 主任委员：陈丽梅女士。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陈丽梅女士、曾红女士、李莹女士。 主任委员：陈丽梅女士。

提名委员会委员：陈丽梅女士、李莹女士、肖红星先生。 主任委员：李莹女士。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广州广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6月10日

证券代码：603002� � � � � � � � �证券简称：宏昌电子 公告编号：2025-027

宏昌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珠海宏昌电子材料有限

公司完成工商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为谋求长远发展，宏昌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宏昌电子” ）于2025年5月7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向子公司珠海宏昌电子材料有限公司增资的议

案》，同意公司向子公司珠海宏昌电子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珠海宏昌” ）增加注册资本2,800万

美元，以上增资款由公司全额认缴（具体请见公司2025年5月8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2025-021

号公告）。

为进一步增强珠海宏昌资金实力， 公司于2025年5月26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

过《关于全资子公司香港宏昌向子公司珠海宏昌电子材料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同意全资子公司香

港宏昌同步向子公司珠海宏昌增加注册资本1,000万美元，以上增资款由香港宏昌全额认缴（具体请

见公司2025年5月27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2025-025号公告）。

经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珠海宏昌于2025年6月6日完成了相关变更登记及《公司章程》的

备案手续，珠海宏昌注册资本变更具体如下：

注册资本变更前：8,590万美元；

注册资本变更后：12,390万美元；

特此公告。

宏昌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10日

证券代码：603969� � � � � � � �证券简称：银龙股份 公告编号：2025-031

天津银龙预应力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天津银龙预应力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2025年6月8日收到董事杨旭才

先生提交的书面辞职申请。 因个人身体健康原因，杨旭才先生申请辞去公司董事、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

会委员职务。 辞职后，杨旭才先生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一、董事离任基本情况

姓名 离任职务 离任时间

原定任期到期

日

离任原因

是否继续在上市

公司及其控股子

公司任职

具体职务（如

适用）

是否存在

未履行完

毕的公开

承诺

杨旭才

董事、董事会战略

发展委员会委员

2025年6月8日 2026年5月18日

个人身体健

康原因

否 / 否

二、董事离任对公司影响

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杨旭才先生辞去公司董事职务不会导致公司董事会人

数低于法定最低人数，不会影响公司董事会的正常运行，其辞职报告在送达董事会后即时生效。 杨旭才

先生不存在未履行完毕的公开承诺，已按照公司相关规定完成交接工作。

杨旭才先生担任公司董事、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委员期间恪尽职守、勤勉尽责，公司及董事会对

杨旭才先生任职期间所做工作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天津银龙预应力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10日


